
 

 

2017 年度各系（院、部）工作考核自评报告公示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对系（院、部）工作进行年度考核的通知》（济

院办〔2017〕10 号）要求和安排，现将各系（院、部）提交的

自评报告予以公示。（见附件） 

公示期：2018 年 2 月 10 日至 24 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展规划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10 日 


